附件6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格式及条款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服务对象
委托方委托受托方对位于南通报业大厦顶层内的普英特擦窗机实施维护保养服务，具体包括擦窗机1台、轨道行走装置1套、台车1套（卷扬机、电机、减速器、大臂升缩装置、安全装置）、控制装置1套（控制盘、操作盘）。
二、服务期限
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三、服务内容及双方责任
3.1 受托方的责任
3.1.1提供每年6次维修保养，每2月次保养时间一般为2人1天。内容以功能检查为主，以确保设备安全性和可靠性，包括：各安全限位开关及安全机构的动作功能，各传动系统的传动可靠性检查、加注润滑等工作。具体检查项目见附表《擦窗机维护、保养检查表》。
3.1.2年度最后1次检修时间一般为：3人1天，主要检查内容为：
1）对设备长期运行后产生的偏差进行调校；
2）对电气元器件的功能进行检查；
3）检查设备润滑状态及防腐状态，并予以必要的补充或修补措施；
4）检查并修补设备涂装；
5）检测电气绝缘；
6）检查并调整回转极限，吊篮工作范围极限。
7）电动机制动器设定值。
3.1.3当保养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故障应立即排除，并同时书面通知委托方，否则将被视为受托方违约。
3.1.4根据委托方需要委托政府有关部门对擦窗机设备办理年度安全检验证书《关于擦窗机安全性能的检测报告》。
3.1.5受托方在接到故障报告后24小时内派员到场检查并作相应的维修、调校以排除故障。
3.1.6根据委托方要求提供紧急维修服务（一般情况下为接到紧急故障报告后3小时左右到场）。
3.1.7受托方应负责为其派出的维修保养人员办理相关意外险，并负责其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受托方维修人员进入委托方现场应遵守委托方各项规章制度。
3.1.8受托方支付设备保养所需易耗零部件和元器件之成本费，更换时应先征得委托方同意。如需更换大型备件如电动机、减速器等也应先征得委托方同意，并由受托方以最优惠价格提供给委托方，并附原厂发票、报关文件等。
3.1.9如属委托方使用该设备进行重要工作或有重大活动，受托方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派员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避免出现异常情况。
3.1.10当发现或发生非保养责任事故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委托方整改。当事故严重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有权通知委托方停止使用该设备。
3.2  委托方责任
3.2.1委托方指定的操作人员必须持有相关监管部门颁发的吊篮上岗证，经受托方设备操作培训，并能按照操作维护手册的要求进行操作。
3.2.2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供维修保养所需的场地、电源等设施。
3.2.3负责设备日常管理，对受托方的服务质量和服务项目进行考查和确认。
3.2.4保养时，给予受托方合理充分的停运时间并协助设置受托方提供的现场安全警示标志。
四 服务费用
4.1维护保养服务费总额为               元/年（含年检费）
五 合同价格及付款方式
1、本维保合同3年总费用为：人民币：    ，税率：  %，人民币：    （含税价），即每一年维保费为：人民币：   （含税价） 。
付款方式：每六个月为一期，每期保养费用为            ，分别支付合同约定的年度维保费的50%。更换配件费用按月结算。
	序号
	付款时间
	付款比例
	金额（元）

	1
	年  月
	第一年服务费的50%
	 

	2
	年  月
	第一年服务费的50%
	 

	3
	年  月
	第二年服务费的50%
	 

	4
	年   月
	第二年服务费的50%
	 

	5
	年  月
	第三年服务费的50%
	 

	6
	年  月
	第三年服务费的50%
	 


 
注：每次付款前成交人须向采购人提供合法、相对应金额的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而不视为违约。以上付款均不计利息。
六 本合同不承担项目
6.1本合同内容之外的项目。
6.2设备使用不当所引起的损失。
6.3遇蓄意破坏及不可抗力所引起之损失。
6.4设备易损件（200元以上）。
七  其他
7.1因受托方保养不当、疏于职责和管理而导致发生事故和意外事件，或虽未发生事故和意外事件，但经委托方确认受托方在维修保养中出现严重失职或隐患的，委托方有权做出扣减保养金额和立即终止本保养合约等行为，如由此导致委托方损失的，受托方应负责全额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此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各类费用。对此，受托方不得要求委托方承担任何责任。
7.2委托方要求受托方提供本合同及附件所规定的条款之外的服务项目时，受托方将以报价单形式经委托方确认，在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后由受托方提供服务。
7.3服务期限内，委托方需要增加设备的功能时，双方应另行签订修理合同，受托方给予价格优惠。
7.4保养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由受托方按照当地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7.5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定并签订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7.6除本合同以外，经双方确认的附件、协议，均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7.7双方发生争议时，应事先协商，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实施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或仲裁委员会仲裁。
7.8除本合同第八条第一款所述情形外，任何一方若需终止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在结清所有费用后，再办理终止事宜。
7.9乙方于签署本合同之时确认，甲方的任何员工未曾为促成本合同而寻求金钱或其它直接或间接之利益，乙方亦未为促成本此投标报价而向甲方的任何员工提供或承诺事后提供金钱或其它直接或间接之利益。 
八 合同附件
8.1《擦窗机维护、保养内容》
8.2：《擦窗机备品备件清单》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